
爭「後」恐「先」，力爭「下游」？ 

齊  心 

壹、背景事實（轉載自二五五次行政會議記錄） 
案    號：第 二 案 
提案單位：人 事 室 
案    由：本校教師兼行政主管之不休假加班費發給之天數擬縮減或予以取消，

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八十七年一月五日第三次行政業務座談會校長交議辦理。 
二、 自學校實施校務基金自籌之後，學校行政經費十分緊縮短絀，為撙節公帑，

本校預算及經費稽核委員會於八十六年十月十七日會議乃決議建請將教師

兼行政主管教師之不休假加班費予以取消。 
三、 經查全國大學只有成功大學及本校教師兼行政主管教師領有不休假加班

費，且成功大學於八十六年度因應校務基金自籌之故，已於八十六年八月
提案有意將此停發。目前成大醫學院已比照台大醫學院明文規定全面停發

教師兼任行政主管之不休假加班費，近期內仍擬參照他校作法取銷教師兼

行政主管之不休假加班費。（查成功大學每年此筆金額為六百餘萬元，已

覺經費不足，勢必停發，本校每年約須八四六萬元) 
辦   法： 
一、 擬以緩和漸進方式將教師兼行政主管不休假加班費依原核定之天數折半發

給。 
二、 會議通過後，擬自下個學年度（八十七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自八十七學年度起逐年減半發給教師兼行政主管不休假加班

費之天數，（即八十七學年至多十四天，八十八學年至多七天，八十九

學年起取消)。但若成功大學於八十七學年度或八十八學年度全部取
銷，本校亦同步取消。 

☆註：討論意見摘要 
△劉主任旭輝（會計室) 
一、 教師兼行政主管不休假加班費其休假天數究依「兼任行政服務」或「擔任

教師本職」起算不休假加班費發放標準所稱「服務年資」，應請人事室檢

討或釐清。 
二、 依教育部規定，非屬本校組織規程明定之常設單位（含中心、委員會)，其

性質屬任務編組，其主管無法比照其他明文規定設立之單位主管支給主管

加給。有其它學校以研究計劃管理費下列支「協助辦理研究計劃工作補助

費」來彌補其差額。但此等人員若擬支給不休假加班費，恐有不妥。建議

要發全部發，不發全部不要發，比較妥當。 
△裘主任宗川（人事室) 
一、 本校教師兼行政主管發給不休假加班費，係延續以前省屬時代原有的教師

權益（福利)，予以保留及爭取，目前國立大學除成大與本校外，均無發給。
因此，劉主任所提疑義，若再去函教育部請示，恐有不妥。 



二、 依教育部認定，「祕書」非主管，係佐理人員，不得支領主管津貼。教師

兼任祕書職務部份，僅得以減授鐘點處理。劉主任所提，比照其它學校作

法，以其它經費補助其同級職務加給部份，人事室樂觀其成。 
△本案於會中經與會代表討論決定，僅以本會議紀錄轉知各單位查照，不另函通

知。  

貳、不言自喻 

一、 本校這方面的改進要慢慢來，我們仍要等成大先改過，絕對不要搶在成大

之前。（上述會議記錄為明證）。 
二、 本校至民國八十九年前可能仍要支出約一千五百萬元教師不休假加班費。 
三、 十分巧合，上述金額約等於本校今年應募款金額（一千七百餘萬元）（若

加上主管減鐘點的鐘點費就大於本校今年應募款金額。） 
四、 謝謝會計主任與人事室主任在行政會議上的說明，讓同仁了解真相。 
五、 若有人問：「貴校這方面為何排行在國立大學之末？」。請不要傷腦筋另

外找理由，答案就是：「因為校長主持行政會議決議的。」 

參、說明、意見與疑問 

一、 該給錢的就要給，會議不能決議不給。不該給的錢就不能給，會議不能決

議給。可以給，也可以不給的錢，就看給的人、拿的人、會議主席和與會

人員的智慧了；這種時候，公家單位和私人單位往往有不同的原則。 
二、 如果要改革，就要從自身做起。自己這一任拿了錢，卻不讓下一任的校長、

三長拿，似乎並不公平。（下一任校長八十九學年度上任）。 
三、 如果自己這一任立即停發教師兼主管不休假加班費，不但可以在這件事上

領先成功大學，也可以以身作則，下一任的自然不會想拿。 
四、 如果您有朋友在其他公立大學當老師又兼主管（除了成大以外），快告訴

他們可以援例爭取不休假加班費。一國不能兩制，中興能，他們也能。 
五、 希望各種會議記錄不會因本文而越來越簡單，讓同仁不知道誰在說話。（行

政會議記錄請見本校WWW —公告事項—秘書室—行政會議記錄。） 
六、 職員領不休假加班費是合法的，職員請假一定有記錄，不休假加班費係扣

除其休假日數後發放，很少領全額的。教師兼行政工作，不必刷卡，不上

班也不必請假，寒暑假又上半天班，不知道不休假加班費如何發放的？ 
七、 有這麼多錢發放教師兼大小主管的不休假加班費，校長卻常叫窮？ 
八、 請各位同仁放心，本校數年內寒暑假仍會上半天班（不休假加班費也照樣

發）。因為，只要國內仍有大學上半天班，本校不會向上全天班的大學學

習改進。 
九、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論語：述而） 
十、 本人對廖教授所提：將「中興」大學改名為「台中大學」，深有同感。 

附  帶  建  議 

請學校將校門上的「誠樸精勤」重新油漆，所費不多，卻能更清楚醒目。 

The End 

本文刊載於八十七年五月一日第三十四期中興大學教授會通訊 


